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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監獄「施用毒品罪」受刑

人比率曾一度高達50%。

 102年及106年人權兩公

約國家報告國際審查意見

兩度「強烈建議」我國應

採取有效措施，以減少監

禁人數，特別是放寬嚴峻

的藥物濫用管制政策。

毒品施用者
管制政策與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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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院106年核定「新世代反

毒策略行動綱領」，戒毒策略

採取公共衛生角度，強化藥癮

專業處遇資源。擺脫以往側重

「犯罪」之處罰，著重其為

「疾病」之處遇。

 政府透過社區資源布建及政策

引導，整合司法及醫療，以將

毒品施用者分流轉向社區處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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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施用者分流處遇

 統計截至114年10月，緩起訴處分附命

戒癮治療人數比率為40.3%，達成「新

世代反毒策略行動綱領」預期目標。

 司法官學院犯罪防治研究中心研究顯示，

完成治療者相對於未完成治療者，復發

風險降低了66.3%。「治療優先的毒品

防治政策」是有效的！

 依再犯風險及醫療需求精準分流處遇，

是再犯防止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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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2024年美國國家藥物濫用研究所(NIDA)國際研討會

105年6月雲林地檢署建構「毒癮戒治聯繫平台」啟動暨簽約



在「新世代反毒策略行動綱領」政策引導下，

監獄「施用毒品罪」受刑人數自107年28,403

人，減少至113年16,767人。

分流轉向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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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純毒品施用者轉向社區處遇後，監獄受刑人中

同時有「施用毒品罪」及「其他罪名」之比例，

自77%上升至90%以上，意謂著處遇將更具挑戰！

施用毒品犯
複雜度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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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

與國立中正大學建構推展

「科學實證之毒品犯處遇

模式計畫」。

108年

分年分階段增補心理、社

工及個管師等專輔人力。

109年

《監獄行刑法》新法施行，

對受刑人訂定「個別處遇

計畫」。

110年

訂頒「強化毒品施用者個別

處遇及復歸轉銜實施計畫」。

111年

依「施用毒品者再犯防

止推進計畫」連結網絡

單位入監銜接輔導。

依據新世代反毒策略行動綱領
建構發展矯正機關毒品犯處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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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11年委託國立中正大學執行「科學實證毒品處遇模式實施成效評估與策進研究計畫」，並據以

訂定「毒品施用者之個別化處遇流程」及「科學實證之毒品犯處遇模式工作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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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用毒品犯
接受專業處遇與否之再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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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統計分析107-113年施用毒品犯出獄後

再犯情形，有無接受心理社工專業處遇

「2年內再犯率」相差6.9%，顯示處遇具

有成效。

六月以下 一年以下 兩年以下 三年以下 超過三年

接受基礎(宣講)

課程為主者
10.2% 19.1% 27.8% 33.6%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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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進國家監獄之重返社會方案經驗
UNODC：沒有什麼證據能說明，光是出獄時將更生人轉介給社福機構，就能有效協助其再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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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

輸入模式(IMPORT MODEL)

日本

貫穿式保護-特別調整

1.受刑人重返社會的關鍵服務，係由地方政府及社區的

服務提供者向監獄提供。

2.監獄沒有自己的工作人員來提供醫療或教育等服務，

這些資源都是從社區輸入的。

1.調查即將出獄

受刑人之需求。

2.在選定會議中，

就需協助對象，

與保護觀察所、

社區生活安定

支援中心協議。

1.確認本人的意願

、收取同意書。

2.由保護觀察所、

支援中心面談。

3.討論出獄後居住

處所及後續服務

項目。

1.由支援中心工作

人員於出獄當日

迎接。

2.送往機構，確保

行蹤。

3.移交給福利服務。

出獄接送選定後對象之選定意涵

優點 1.受刑人在監期間即建立關係，讓後續服務的提供具有

更好的連續性。

2.社區參與，提供更多、更好的互動與連結。



1 提升處遇專業

1、爭取心社現行朝1：300邁進

刻正辦理「矯正機關心理社工專

輔人力試辦計畫」，將依試辦成

果逐步爭取人力。

2、提升外聘師資鐘點費支給標準

修正「矯正機關外聘人員執行專

業諮商、治療、輔導、評估及授

課處遇費用支給表」，吸引優質

外部師資，提升處遇專業。

2 3 促進重返社會

與衛福部 及國衛院 緊密合作

1、致力擴大「矯正機關整合性藥癮治

療服務暨品質提升計畫」，目標

117年涵蓋41%矯正機關，確保藥

癮者獲得必要之醫療照護。

2、持續推廣「以藥癮醫療及復歸社會

為基礎之戒治模式發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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矯正機關 醫療機構

1:300
人力需求

現有員額 請增員額

心理 211 175 36

社工 211 147 64

合計 422 322 100

連結藥癮醫療

1、接軌社安網完善入監銜輔

借鏡挪威及日本「輸入模式」及

「貫穿式保護」精神。積極連結

社政、衛政、勞政及更保等資源，

妥善安排入監銜接輔導。

2、強化出監轉銜資訊共享

透過系統介接，使社區追蹤輔導

及相關服務得以無縫銜接。



賴總統於114年「反毒有功人士團體頒獎典禮」時強調，成癮是一

種腦部疾病，應整合醫療、社福、教育、勞政與司法系統，幫助

藥癮者擺脫標籤與歧視，順利重返社會。

矯正機關作為刑事司法體系的一環，以及社會安全網的一員，因

有網絡單位鼎力支持，始能保障社會大眾的安全。

矯正署將積極連結資源，朝向WHO所倡議的「健康監獄」邁進，

具體實踐總統打造「健康臺灣」國政願景。

9

聯合國曼德拉規則

沒有監獄衛生，

就沒有完整的公共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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